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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20(1993) 号决议

安全理事会1993年4 月 17 日第3200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重申其所有先前各项有关决议，

审议了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主持的和平会

谈的报告 (S/25221 、 S/25248 、 S/25403和S/25479),

重里需要由波斯尼亚所有各方签署一项持久和平解决办法，

重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再次重申任何以武力夺取领土的行为或任何“种族清洗＂的行径均属违法，完

全不能接受，并坚挫应使所有流离失所者都能平安返回他们原来的家园，

在这方面，重里＿其第808(1993) 号决议，其中决定设立一个国际法庭，起诉应对

1991年以来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负责的人，并请秘书

长尽早提出一份报告，

深感震惊并关切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冲突中无辜受害者的灾难深

重，

表丞谴责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因（塞尔维亚和黑山）领土与克罗地亚共和国及波斯

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的塞族控制地区之间违反第757(1992) 号和787(1992)

号决议的一切活动，

93-22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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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关注秘书长1993年3 月 26 日报告 (S/25479) 第17 、 18和19段中所述波斯尼亚

塞族一方的立场，

匣«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规定，

A 

1. 赞拉波斯尼亚三方之中两方同意并载于1993年3 月 26 日秘书长的报告 (S/

25479) 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平计划，即«临时安排协定》（附件一）、九项

«宪法原则））（附件二）、临时省界地图（附件三）和«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和平协

定））（附件四）；

2. 座旯这一计划现巳获得波斯尼亚三方之中两方完全接受；

3. 挽懂波斯尼亚塞族一方尚未接受«临时安排协定））和临时省界地图，并登

牙该方完全接受和平计划；

4. 曼要当事各方及其他有关方面继续遵守停火，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敌

对行动；

5. 畟斐充分尊重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和国际人道主义机构自由无阻地

进入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所有地区的权利，并要求当事各方、特别是

波斯尼亚塞族一方及其他有关方面同它们充分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其工作

人员的安全；

6. 再次谴责一切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径，特别是“种族清洗”以及大规

模、有组织、有计划地拘留和强奸妇女的行为，并重空一现在或曾经犯下或指使他人

犯下此种行为的人必须个人对这种行为负责；

7. 重里赞同以下原则：凡在胁迫下所作的声明或承诺，特别是与土地和财产有

关的声明和承诺，均完全无效；所有流离失所者均有权平安返回他们原来的家园，并

应协助他们这样做；

8. 直症准备一俟当事各方都完全同意和平计划，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助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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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各方切实执行该计划，并蔓巠一秘书长尽早，如果可能，至迟在本决议通过后九天，向

安理会提出报告，其中说明为执行秘书长1993年3 月 26 日报告 (S/25479) 第28段所载

的提议而进行的筹备工作，并根据同各会员国进行的协商等情况，拟具关于由国家各

自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采取行动执行和平计划的详细建议，包括国际管制重型武

器的安排；

9. 垫坠各酝会员国各自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依照上文第8段的规定，同秘书

长切实合作，以利他努力协助当事各方执行和平计划；

B 

酗加紧执行安理会先前各项有关决议所规定的措施，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10. 残定：下文第12至30段所载规定中所制订的义务，如系其先前各项决议所未

制订的义务，应在本决议通过后九天生效，除非秘书长向安理会报告，波斯尼亚塞族

一方巳同其他两方一样签署和平计划，并正在执行该计划，而且波斯尼亚塞族巳停止

其军事攻击；

11. 还残定：秘书长提出上述报告后，如在任何时刻向安理会报告，波斯尼亚塞

族重新发动军事攻击或未遵守和平计划，则下文第12至30段所载规定应立即生效；

12. 决定：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联合国保护区和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境内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控制下地区的货物进口、出口和转运必须分别得到克罗地亚

共和国政府或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的适当批准，但由国际人道主义机

构分发的医疗用品和食品除外；

13. 殁定：所有国家在执行第757(1992) 、 760(1992) 、 787(1992) 号决议和本决

议所规定的措施时，应采取步骤防止声称运往其他地方的商品和产品改运到南斯拉

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特别是运到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联合国保护

区和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境内在波斯尼亚塞族控制下的这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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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曼斐当事各方及其他有关方面同联保部队充分合作，以履行第7的(1992) 号

决议所赋予联保部队的入境和海关管制职能；

15. 殃定：循多瑙河经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转运商品和产品，

必须得到第724(199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明确批准；批准通行的每艘船只航经多瑙

河上维丁／卡拉法特与莫哈奇间河段时，必须接受有效的国际监测；

16. 确认 (a) 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注册或 (b) 由南斯拉

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或从该国对外营业的任何个人或机构持有过半

数股权或控制股权或 (c) 涉妹曾经违反或现正违反第713(1991) 、 757(1992) 、 787

(1992) 号决议或本决议规定的一切船只均不许航经各会员国境内的设施，包括河流

水闸或运河，并凭互一各沿岸国确保对来往维丁／卡拉法特与莫哈奇之间任何地点的一
切内河航运提供充分的监测；

17. 重里各沿岸国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多瑙河航运遵守第713(1991) 、

757(1992) 、 787(1992) 号决议和本决议的规定，包括在安全理事会授权下采取任何

措施拦截或以其他方式管制一切航运，以便检查和核对所载货物和目的地，确保有效

的国际监测，并确保各项有关决议获得严格执行，并重庄负i787(1992) 号决议请所有

国家、包括非沿岸国，尽管适用于多瑙河的国际协定订有航行限制，仍应由国家各自

或通过区域组织或安排向沿岸国提供所需要的援助；

18. 逍第724(199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定期向安全理事会报告委员会所收到关

于被控违反有关决议事件的资料，尽可能查明据报从事这种违反决议行为的个人或

实体，包括船只在内；

19. 提醒各国亟须严格执行根据《宪章〉〉第七章规定的措施，并登牙一各国控告

违反第713(1991) 、 757(1992) 、 787(1992) 号决议和本决议规定的措施的个人和实

体，并处以适当的惩罚；

20. 欢迎国际制裁援助团发挥作用，支持执行第713(1991) 、 757(1992) 、 787

(1992) 号决议和本决议规定的措施，欢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任命制裁协调员，并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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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协调员和制裁援助团同第724(199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密切合作；

21. 残度：任何国家，如在其境内有 (a)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当局的资金，或 (b)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商业、工业或公用

事业机构的资金，或（c) 此种当局或机构或由此种当局或机构拥有或控制的实体（不

论在何地设立或组织）所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资金，包括来自财产的任何资金，应要求

在其本国境内持有此种资金的个人和实体冻结此种资金，以确保此种资金不容许南

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当局或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境内任何商业、工业或公用事业机构直接或间接动用或从中受益，并登牙各巨l 向第

724(199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报告根据本段规定所采取的行动；

22. 立禁止将任何商品和产品运经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

陆地边界或运进或运出该国港口，但下列情况除外：

(a) 按照第757(1992) 号决议的规定，将医疗物品和食品输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

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为此第724(199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将拟定监测规则以确保完

全遵守本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

（b) 经第724(199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根据无异议程序桉个别情况批准，向南斯

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输入其他必要的人递主义用品；

(c) 经第724(199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例外批准，通过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

尔维亚和黑山）境内转运极其有限的货物，但本段内任何规定不得影响桉照上文笫15

段的规定在多瑙河进行的转运作业；

23. 殁定：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毗邻的每个国家必须阻止

所有载货车辆和铁路车辆进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但极少数公

路和铁路过境点不在此限，此种过境点的所在地应由每个邻国通知第724(1991) 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并由委员会核准；

24. 残定：各国应扣押在其境内而由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

内或从该国对外营业的任何个人或机构持有过半数股权或控制股权的一切船只、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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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辆、铁路车辆和飞机；如经断定违反第713(1991) 、 757(1992) 、 787(1992) 号决

议和本决议的规定，可由扣押国没收这些船只、载货车辆、铁路车辆和飞机；

25. 选定：各国如发现在其境内的任何船只、载货车辆、铁路车辆、飞机和货

物涉婕曾经违反或正在违反第713(1991) 、 757(1992) 、 787(1992) 号决议或本决议，

应在调查期间子以扣留；如经断定这些船只、载货车辆、铁路车辆和飞机确曾违反

有关决议，应由扣留国子以扣押，并可酌情没收这些船只、载货车辆、铁路车辆、飞

机及其货物；

26. 现达各国可向船只、载货车辆、铁路车辆和飞机的物主收取扣押费用；

27. 殁定：禁止为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进行的任何营

业而向任何个人或机构提供金融和非金融服务，只有符合第757(1992) 号决议规定的
电信、邮政和法律服务以及为人道主义或其他例外目的所需并经第724(1991) 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桉个别情况批准的服务不在此限；

28. 殁定禁止一切航海商船进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领

水，但经第724(199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桉个别情况核准者或遇有不可抗力时不在此

限；

29. 重申依照第787(1992) 号决议第12段采取行动的国家有权根据具体情况需

要，在安全理事会的权力之下，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

和黑山）的领水内采取必要措施，执行本决议和安理会其他有关决议；

30. 堕达上文第12至29段加强以前各项有关决议所采措施的执行的各项规定不

适用于有关联保部队、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或欧洲共同体监测团的活动；

c 

壺望一旦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彻底执行安理会各项有关决

议，即充分重新接纳该国加入国际社会，

31. 表示准备在波斯尼亚三方都接受和平计划之后，如根据秘书长提供的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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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显示波斯尼亚塞族一方诚意合作切实执行该计划，即审查本决议及其他有关决

议所载的所有措施，以期逐渐予以觯除；

32. 境各国考虑它们能为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重建作出何种贡献；

33. 残定继续积极处理本案。


